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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: 

现对由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

保荐的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

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文件

提出第三轮问询意见。 

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问询意见逐项

予以落实，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文件全套电子版

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，请以楷

体加粗说明。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及时通过审核系统提交

延期回复的申请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，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

料，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本所收到回复文件后，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提出审

核问询意见。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，本所

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，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监管措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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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1.市场拓展空间是否受限 

根据二轮问询回复，（1）发行人在境内的核心技术服务

主要为在新疆油田开展的油田水处理业务。自 2022 年开始，

新疆油田采出水处理服务集中招标公告中明确了工作量分

配比例规则，规定对入围中标人按名次份额分配工作量，其

中前三名可获得 85%的份额，前三名中第 1 名可获得 40%

（±10%）的份额，第 2 名可获得 30%（±10%）的份额。

2020-2024 年，公司排名分别为第 2 名、第 8 名、第 2 名、

第 1 名和第 1 名。（2）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提供常规技术服务

的第二大油田作业区为海油发原油脱水（加拿大），但未披露

该作业区的订单获取方式及竞争对手具体情况；报告期内，

新增中海油集团的合同订单金额分别为 336.73 万元、

3,377.95 万元、0、77.14 万元。（3）2023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

大型联合站维修维护业务，收入下滑-19.73%。2023 年，新疆

油田公司改变原油脱水处理方式，由采购技术服务改为采购

破乳剂，公司在风城油田作业区的原油脱水业务较少，新疆

油田原油脱水业务处理模式的改变不对发行人原油脱水业

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（4）发行人主要国内油田客户基本进

入开采的中后期阶段，油田公司为保持油田稳产，需要大量

采用稳产增产措施。发行人增产增效业务入围招标的排名较

水处理业务相对靠后。（5）目前，发行人已进入实质性开拓

工作的项目规模合计为 14,330 万元/年，其中加拿大油田水

处理项目和原油脱盐项目约为 5,300 万元/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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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：（1）结合与其他排名靠前的竞争对手的比较

情况、打分考量指标等，说明公司油田水处理的入围高顺位

排名是否可持续，量化分析若中标排名顺位下滑对经营业绩

的具体影响；入围排名第一后，订单获取并未有明显增加的

原因，主要客户的需求总量是否明显减少。（2）说明海油发

原油脱水（加拿大）作业区的订单获取方式，客户向主要竞

争对手采购的情况，新签合同金额较小的原因，分析现有技

术服务的销售是否可持续。（3）结合主要客户油田开采中后

期稳产增产的主要措施、发行人擅长的技术服务方式等，说

明主要客户后续改变水处理、原油脱水等处理模式的可能性，

模式变更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不利影响；论证主要油田作业

区的后续开采方式是否能给发行人常规业务带来增速发展。

（4）说明发行人已进入实质性开拓工作项目的统计口径，相

关数据是否具有客观性、可靠性；报告期内发行人实质拓展

的业务情况，请谨慎进行预测。（5）综合以上情况，充分说

明发行人境内外业务的发展趋势，市场空间是否受限，经营

业绩的可持续性、成长性方面是否存在较大风险。请发行人

结合实际情况充分揭示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问题2.2023 年收入下滑但净利润保持稳定的原因 

根据 2023 年度《审阅报告》（容诚专字[2024]100Z0038

号），发行人 2023 年度营业收入 35,854.57 万元，比上年下降

19.73%；扣非归母净利润 4,375.72 万元，比上年增长 0.8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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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 2021 年度、2022 年度均存在大型联合站维修维护项目

收入且该项目毛利率水平较低，导致前述两年公司综合毛利

率出现下降，本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主要为常规业务收入，综

合毛利率恢复至 33.48%，超过 2021 年度、2022 年度毛利率，

与 2020 年度毛利率基本持平。 

请发行人：剔除大型联合站维修维护业务，说明 2023 年

收入、毛利率、费用水平较以前年度是否存在较大变动并分

析变动原因，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合作规模、毛利率是否存在

较大变动及变动合理性；2023 年收入下滑但净利润保持稳定

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问题3.收入确认准确性 

根据二轮问询回复，境内主要技术服务项目实际结算进

度不同程度存在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形，表现为实际结算时

间晚于合同约定时间，但不存在跨年度确认收入。产生差异

主要原因系：（1）报告期内受外部不利因素影响，在此期间

客户或公司由于人员出入限制，结算时间出现向后推迟的情

形；（2）中石油集团下属企业通常在每年第四季度制定出第

二年的生产和投资预算，第二年初陆续开展相关作业，第四

季度组织相关验收和结算工作，受此影响，石油公司存在年

底与供应商集中结算的情形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主要技术服务项目实际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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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进度时间及结算金额，是否与合同约定相符，如与合同约

定不符，具体说明不符的原因及合理性；同一项目各期结算

安排是否具有一致性，如不一致，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（2）

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跨期调节收入的情况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 

除上述问题外，请发行人、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

行人律师对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

与格式准则第 46 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》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7 号—

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

上市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等

规定，如存在涉及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条件、信息

披露要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，请予以

补充说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

 


